
立法会二题：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第三期扩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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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今日（十一月四日）在立

法会会议上就陈淑庄议员的提问的口头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关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（会展中心）第三期发展计划（发展计划），

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 鉴于前工商局局长在二○○○年一月五日立法会会议席上表

示，香港贸易发展局（贸发局）曾就其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管理有限

公司签订的管理权合约寻求法律意见，意见指在合约有效期内，若贸

发局将会展中心任何扩建部分的管理权批予另一间公司，将可能面对

法律挑战，有关的合约条款是否适用于拟议的第三期扩建部分，以及

政府会否因该条款而不可以公开招标的形式批出该部分的管理合约；

若不适用，原因是甚么； 

 

（二） 政府当局有没有分别向一个私营展览主办商及会议展览设施

营运商承诺，在完成亚洲国际博览馆第二期工程前，不会进行其它扩

充会议展览设施的计划；若有承诺，详情是甚么；该承诺会对发展计

划构成甚么法律风险或造成甚么其它影响，政府当局会作出甚么跟进

行动，以及会否暂缓或搁置发展计划的公众咨询；若不会暂缓或搁置

咨询，原因是甚么；若该承诺没有对发展计划造成影响，原因是甚么；

及 

 

（三） 鉴于贸发局作为推动香港会议展览行业发展的最主要机构，

同时是该行业的最大市场参与者，市场占有率远高于其它同业，并拥

有会展中心的权益，政府会否仍继续委托贸发局进行发展计划；若会，

有关的详情是甚么；若不会，政府将如何落实该计划；以及会否就贸

发局在会议展览行业的职能和角色进行检讨；若会，有关的详情是甚

么；若不会，原因是甚么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

（一） 陈淑庄议员在问题中提及贸易发展局（贸发局）与负责管理

香港会议展览中心（会展中心）的经营机构（宝利城有限公司）所签

订的经营协议内容，应该是指该协议内的「无竞争权」条款。该条款

是贸发局与宝利城之间的商业决定，对政府并无约束力。我想强调政

府就是否进行会展中心第三期扩建未有决定。我们在研究应否进行第

三期扩建时，会同时考虑经营权的问题。原则上，政府打算以公开招

标批出，现时经营会展中心的公司不会获得优先考虑。 

 

（二） 政府没有对任何个人或机构作出问题所指的承诺。二○○三

年，政府应亚洲国际博览馆（亚博）投标者的要求，发出文件阐述当

时政府考虑发展会展中心第三期的政策，清楚说明政府在作决定时会

考虑所有相关因素，包括亚博第一及第二期将可额外提供的十万平方

米展览场地及其可供使用的时间，认为展览场地确实有供不应求的情

况，以及从香港经济利益的角度考虑，有充分理据支持有需要扩建额

外会展设施时，政府方会考虑支持扩建的建议。此外我们亦会充分顾

及政府作为亚博股东的利益和私营机构的投资。我想重申，政府就是

否进行会展中心第三期扩建现时未有决定。我们仍在研究扩建计划的

可行性，有具体建议及在适当时候会进行公众咨询。 

 

（三） 贸发局的法定职能是要促进香港的对外贸易及出口。举办贸

易展览只是该局履行此职能的其中一个有效途径。至于会展中心的经

营，贸发局已透过商业安排委托一间专业管理公司执行。租用会展中

心场地作展览或其它用途由该管理公司全权决定，贸发局没有参与。

两者角色分明。 

 

  贸发局单独筹办贸易展览所占的市场份额，在二○○八及二○○

九年，分别为二十二个及二十六个，占该年全部贸易展览的百分之二

十五及百分之二十九。 

 

  贸发局会以专业及公平竞争的态度，继续提供展览服务。我们现

正与贸发局商讨，研究如何加强会展中心及亚博的合作，使本港整体

的会展设施和资源得以更有效地运用。  

 

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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